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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》

内容概要

《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》作为向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主要成果，是其社会权研究
走向成熟的标志。《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》以宪法学、国际法学、法理学等多学科视角，从
理念、制度与运作三个方面，在国际、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
，借鉴国外社会权司法保护经验，结合中国社会权司法保障实践，提出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社
会权可诉性理论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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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龚向和，1968年生，湖南省隆回县人，法学博士、博士后，博士生导师，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，东
南大学宪政与人权法研究所所长，瑞典隆德大学（Lund University）访问学者，江苏省“六大人才高峰
”培养对象，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”。兼任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与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，南京市
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、江苏圣典
律师事务所律师。已出版个人专著《作为人权的社会权——社会权法律问题研究》、《受教育权论》
，合著《人权法若干理论问题》等4部，主编、参编教材10部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。最近几年作
为负责人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《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》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
《民生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》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《现代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
障问题研究》、司法部重点项目《人权法的理论和实践》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《
从民生改善到经济发展：社会权法律保障新思路研究》、司法部一般项目《中国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
护研究——以农民人权为视角》、中国法学会项目《劳动权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》、中国行为法学会
项目《地方民生立法的基本架构研究》、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护：
全球与比较的视角》、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《法治视野下的江苏农民工民生保障体系研究》等省
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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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／344 第三节 中外司法实践比较／357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权的司法保护之路：借鉴与展望／366 第一
节 中国社会权司法保护的总策略／367 第二节 中国社会权的民事诉讼保护路径／380 第三节 中国社会
权的行政诉讼保护路径／395 第四节 中国社会权的宪法诉讼保护路径／400 主要参考文献／413 后 记
／4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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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（二）《欧洲社会宪章》的规定 1961年10月18日制定的《欧洲社会宪章》规定了经
济、社会等各项权利，但由于当时权利观念、意识形态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各方面的影响，《欧洲社会
宪章》的签署较之《欧洲人权公约》晚了11年，并且被视为对后者的补充，在法律效力上远远低于后
者。与其他国际人权公约明显不同的是，最初的宪章既是一个政治宣言又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
。事实上，1961年《欧洲社会宪章》不包括任何有关补救的一般性条款。为弥补这一不足，欧洲理事
会不仅先后于1988年和1996年对宪章规定的权利作过补充、修改，而且先后于1991年和1995年通过两个
议定书对宪章的监督机制进行了改革和完善。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1995年《规定集体申诉制度的
欧洲社会宪章附加议定书》所建立的针对侵害宪章权利的集体申诉制度，它使被传统人权理论否定可
诉性的社会权具有了可诉性。 《欧洲社会宪章》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《欧洲人权公约》只涉及
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忽视其他权利的缺陷，它规定了许多项社会权保护内容以及对特殊人群的权利保
障。为了使以上权利得以实现，宪章还为各缔约国规定了72项法律义务。但是与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
权利国际公约》相比，它所规定的内容很不具体、不全面，而且各国还作了不少保留，这就使有关人
权的行使受到许多限制。 （三）欧盟有关立法规定 欧盟在将社会权纳入欧盟法律方面作出了持续的
努力。1989年，欧洲议会通过了《基本权利和自由宣言》，该宣言包括若干涉及社会权的条款；同一
年《共同体工人基本社会权利宪章》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国家首脑或政府的宣言获通过；2000年欧
洲理事会通过了《欧盟基本权利宪章》，在自由、平等、团结的章名下规定了许多社会权，如受教育
权、工作权、自由择业权、男女平等权、共同交涉权、合理和公正的工作条件、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
等。 虽然以上宪章尚不具备法律拘束力，但它们已经成为欧盟各机构和各成员国在人权领域活动的参
照准则，甚至影响到了欧洲法院的运作。事实上，《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》的效力问题一直是欧洲
理事会决定起草宪章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，欧洲委员会也提出了将宪章转变为具有法律性质和法律效
力文件的步骤和方式。[1]在欧洲区域层面，欧盟也为强化社会权的法律特点提供了许多机会。欧洲共
同体的条约载有“社会方面”的规定。如关于“同工同酬”原则的《罗马条约》第119条就隐含社会权
领域的效力。在发布了一系列指令以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该条款被解释为具有直接效力，即个人可
在法院直接援引；同时，也具有横向直接效力，即为私人雇主设立了义务。[2]在共同体法律中的直接
横向效力，如果扩展到社会权，将会明显补充现有人权国际条约义务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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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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